
青岛市企业工资支付规定 

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 161 号 

《青岛市企业工资支付规定》已于 2003 年 11 月 20 日经市人民政府第 7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市 长 夏 耕 

二０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崂山区、黄岛区、城阳

区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

劳动者。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及劳动合同的约定,

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第四条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提供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五条   市和各区（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工资支付规定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经贸、财政、工商、税务、审计、建设、银行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劳动

保障部门做好用人单位工资支付的监督管理工作。 

工会对用人单位遵守工资支付规定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发现违法行为,工会有权代表

职工与用人单位交涉,进行调查并提出意见、建议。 

第二章 工资支付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就涉及工资支付的有关内容制定基本的工资支付制度。 

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工会就工资支付有关问题依法进行集体协商,

签订工资集体协议。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约定工资支付的内容。约定的工资支付标准不

得低于本单位集体合同或者工资集体协议的规定。 



第七条   工资集体协议和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支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支付标准;

（二）支付项目;（三）支付形式;（四）支付的周期和日期;（五）工资的扣除;（六）其他

工资支付内容。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工资支付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工资正常调整机制,根据当地政府制定的工资指导线和本单

位的生产经营状况,参照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定工资调整方案。调整方案应当征求本

单位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 

第九条   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 

第十条   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工资清单。工资清单应当包括:支付工资

的时间、姓名、工作日数、加班时间、应发工资、实发工资和工资扣除的项目、金额等。 

用人单位工资清单至少保存 2 年备查。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直接发放工资的,应当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并由本人签字。劳

动者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可以书面委托他人代领。书面委托随同工资清单存档。 

用人单位委托银行代发工资的,应当按时将工资划入劳动者本人账户。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劳动合同约定的日期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如遇节假日或休

息日,应当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 

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困难,暂时无法按时支付工资的,经与本单位工会协商一致,可以延

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并将延期支付的时间告知全体劳动者,延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30 日。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困难等原因需要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征得本单位

工会同意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自执行之日起 1 个月内,按照工资管理权限报告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

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

按照不低于本人日或小时加班工资计发基数的 150%支付加班工资;（二）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在休息日工作的,应首先安排其补休;补休时间不得少于加班时间。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

不低于本人日或小时加班工资计发基数的 200%支付加班工资;（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本人日或小时加班工资计发基数的 300%支付加班工资。

“加班工资计发基数”,是指用人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劳动者本人上月扣除加班工资后

的工资,但是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五条   实行计件工资制的用人单位,应当参照国家部颁劳动定额标准,按照科学、合

理的原则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并征求本单位工会意见。 



劳动者完成计件定额任务后,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

当按照不低于其本人法定工作时间计件单价为基数,按照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比例支付加

班工资。 

第十六条   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在综合计算周期内的

实际工作时间不应超过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超过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应按

150%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用人单位应按 300%支付加班工资。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集中休息时间,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休息时

间工资支付标准支付工资,没有约定的,按照劳动者上年本人月平均工资计发。 

第十七条   劳动者依法享受年休假、探亲假、婚假、丧假等假期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没有约定的,按照用人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情况

下,劳动者休假前本人上月正常工资为标准计发。 

劳动者请事假的,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事假期间的工资。 

第十八条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的,用人单位应视其提供了正常

劳动并支付工资。 

社会活动包括: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选代表出席乡（镇）、县（区）以上政

府、党派、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召开的会议;出庭作证;出席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大

会;《工会法》规定的非专职工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因工会活动占用生产或工作时间;其他

依法参加的社会活动。 

第十九条   劳动者因工负伤或者患职业病的,医疗期间和伤残鉴定后待遇,按国家、省、

市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劳动者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以下标准支付病假

工资或疾病救济费: 

（一）在规定的医疗期内,停工医疗累计不超过 6个月的,由用人单位发给本人工资 70%

的病假工资; 

（二）在规定的医疗期内,停工医疗累计超过 6个月的,发给本人工资 60%的疾病救济

费; 

（三）超过医疗期,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组织劳动能力鉴定的,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的 80%支付疾病救济费。 

病假工资和疾病救济费最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最高不超过企业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 

本条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劳动者本人患病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劳动者工作不满 12

个月的,按实际工作月数的月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安排职工待岗,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经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可以降低工资支付标准,但是不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协商不成的,

双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按照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第二十二条   劳动者受到纪律处分,用人单位没有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提供了

正常劳动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变更劳动岗位和职务的,用人单位应当

按劳动者变动后的岗位和职务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第二十三条   非全日制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支付,从其约定,可按周、日、小时支付,但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非全日制最低小时劳动报酬标准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按照规定

程序批准后执行。 

非全日制就业的最低小时劳动报酬标准包括小时工资收入和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四条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从劳动者工资中代扣代缴以下税

费: 

（一）应当由劳动者个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二）应当由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三）法院判决、裁定要求代扣的抚养费、赡养费等费用;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从劳动者工资中代扣的其他费用。 

第二十五条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

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以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部

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扣除后的剩余部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三章 工资支付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劳动者发现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举

报:（一）未按照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议约定支付工资的;（二）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的;（四）拒不支付加班工资的;（五）

拖欠工资并有意转移、隐匿资产的;（六）其他影响劳动者工资支付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工会发现本单位有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的,可以代表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交涉,要求用人单位采取措施予以改正。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工会在向上级工会报告

的同时,提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区（市）以上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情况定期组织调查,及时

向同级工会、上级工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书面报告调查情况。 



第二十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情况进行监察。用人单位在接

受监察时应当如实报告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和证明。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案件应当为举报人保密。 

第二十九条   企业工资支付情况应当作为考核企业诚信的重要内容。有关部门应当将企

业克扣、无故拖欠工资等违法行为,记入企业信用档案。 

第三十条   实行欠薪报告制度。用人单位欠薪 1 个月以上的,应当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报告。 

欠薪报告应当包括欠薪的原因、时间、金额、涉及的职工人数、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

偿还计划和措施等内容。 

第三十一条   试行建筑等企业欠薪保障制度,具体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建设

等相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二条   建筑企业拖欠劳动者工资,发包方未能按期结清工程款的,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可以责令发包方先予支付劳动者工资;发包方已按期结清工程款,总承包方与分包方未

按期结清工程款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责令总承包方先予支付劳动者工资。发包方或者总

承包方先予支付的工资款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 

第三十三条   合伙企业拖欠劳动者工资,有合伙人逃匿或者无力支付的,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可以责令其他合伙人先予支付劳动者工资;合伙人先予支付后,依法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逾期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责令支付工资处理决定的,

由作出处理决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有意转移、隐匿资产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予以财产保全。 

第四章 工资争议处理 

第三十五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工资支付发生劳动争议的,可以向劳动争议调解

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无故拖欠、扣罚或者停发工资超过 3 个月,致使劳动者生活确无

基本保障的,劳动者在劳动仲裁中可以依法申请先行给付。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全额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并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



以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用人单位按以下规定进行处理:（一）超过 1 个月的,

责令支付相当于工资报酬 25%的经济补偿金;（二）超过 3 个月的,责令支付相当于工资报酬

25%的经济补偿金,并可以责令按相当于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和经济补偿金总和的 1倍支付

劳动者赔偿金;（三）超过 6 个月的,责令支付相当于工资报酬 25%的经济补偿金,并可以责

令按相当于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和经济补偿金总和的 2 至 5 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同时通过

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擅自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规定,没有执行欠薪报告制度的。 

第三十九条   用人单位有本规定第三十七、三十八条之外违反工资支付规定行为的,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可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可以对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1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用人单位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期间,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不得被评为先进;

国有、集体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不得晋级晋职,实行年薪制的,不得兑现年薪。 

第四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对劳动者投诉举报和用人单位工会的提请处理不受理、

不及时查处的;（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四）泄露检

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五）泄露举报人情况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劳动者月法定工作时间为 20.92 日,计 167.4 小时。 

本规定所称的克扣工资是指用人单位无法定和约定事由扣减劳动者工资的行为。 

本规定所称的无故拖欠工资是指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行为,但因自

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延期支付工资和经与工会协商一致延期支付工资等情形除外。 

第四十三条   胶州市、胶南市、即墨市、平度市、莱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规定结

合当地情况制定本市企业工资支付规定。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